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天然災害，指因

颱風、焚風、龍捲風、豪雨、霪雨、

冰雹、寒流、旱災或地震所造成之

災害。 

  前項以外之天然災害發生且有

救助之必要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

專案認定之。 

鑒於全球氣候變遷及極端氣候，近年

來龍捲風發生率有增加趨勢，造成農

業災害嚴重損失，爰增列「龍捲風」

為天然災害事故項目之一，以作為辦

理救助之依據。 

第六條 天然災害發生後七日內，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農業

損失嚴重程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辦理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但

農作物災情無法於天然災害發生

後七日內顯現者，不在此限。 

   中央主管機關就前項農業損失

程度有疑義時，得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檢附主要受災地區

勘查報告。 

   前項勘查報告應會同主管機關

所屬各試驗改良場所共同認定。 

 

一、農業發展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規

定，農業生產因天然災害受損，

政府得辦理現金救助、補助或低

利貸款，並依法減免田賦，以協

助農民迅速恢復生產。惟鑒於國

家資源有限，災害救助必須考量

救助之合理性及政府財政狀況，

以量能推動，爰明定直轄市、縣

（市）政府得視農業損失嚴重程

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辦理現

金救助及低利貸款。復考量農作

物於災害後，未立即顯現災情，

或災情顯現時已逾規定期限，爰



明定遲發性災損得不受「天然災

害發生後七日內」提報之限制。 

二、倘發生區域性之天然災害，為能

精準掌握農業損失，中央主管機

關認有必要時得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檢具相關佐證資

料，以公告辦理現金救助及低利

貸款地區。 

三、明定第二項勘查報告，應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邀集主管

機關所屬各試驗改良場所共同認

定之。 

第二章 農業損失之查估 配合本章第八條刪除，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條文第八條以直轄市或縣

（市）轄區為單位，並依其農業

產值多寡為救助地區範圍之認

定，係依現行條文第六條所定，

配合第六條修正，爰本條配合刪

除。 

 



第十條（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條文第十條以個別直轄市或

縣（市）轄區農業損失金額分級

標準為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辦理現

金救助基準，係依現行條文第六

條所定，配合第六條修正，爰本

條配合刪除。 

第十二條之一 農民申請農業天然災

害現金救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經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

所查證屬實，當次農業損失不予救

助；已撥付救助款者，應以書面命

農民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

法移送強制執行： 

一、誤導鄉（鎮、市、區）公所勘

查人員勘查與申報受災地點不

符之地點。 

二、申報受災地點未實際做農業生

產使用或實際受災項目與申報

項目不符。 

三、申報項目損失率未達百分之二

一、本會訂定之農產業天然災害救助

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二款第一目業

規定損失率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始符合災害救助條件；另本

會編印之畜牧業天然災害查報救

助工作手冊陸、災害救助二、現

金救助（二）公告作業...畜禽舍

及堆肥舍損毀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為符法制，均提升至法規命

令位階，爰新增第一項第三款，

明定救助項目損失率未達百分之

二十者，不予救助。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十。 

  農民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

形，於下次發生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不予救助。 

第十四條 農民投保經中央主管機關

審查通過並公告之農作物天然災害

保險，中央主管機關得補助其保險

費。 

一、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六十條第一

項規定，農業生產因天然災害受

損，政府得辦理現金救助、補助

或低利貸款，並依法減免田賦，

以協助農民迅速恢復生產。其旨

在使農民獲得適切補償並儘速復

建、復耕。 

二、鑒於政府財政能力考量，目前農

業災害救助金額約為農民生產之

部分成本，惟為填補農民因天然

災害遭受之損失，穩定農業經

營，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制度有必

要作整體性及積極性調整，爰建

置農業天然災害安全網，鼓勵農

民投保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並

給予保險費用補助，使農民於發



生天然災害損失時，移轉農業經

營風險。 

第十五條（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第十四條修正，本條配合刪

除。 

第十五條之一（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第十四條修正，本條配合刪

除。 

第十六條 （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第六條修正，本條配合刪除。 

第二十六條之一 依本辦法所為現金

救助之處分，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為之。 

配合第十四條修正，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六條之二 因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杜鵑颱風遭受農

業損失，不論是否於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辦理專案補助地區或選擇補助

項目，農民於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期

限內提出申請，經實地勘查其申報

項目損失率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依現金救助項目及額度予以補助。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杜鵑颱風於一百零四年九月

二十八日襲臺，造成嚴重農業損

失，為保障實際受災農民權益，

及考量本辦法修正後農業天然災

害制度接軌，明定因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杜鵑颱風

遭受農業損失，不論是否於中央



主管機關同意辦理專案補助地區

或選擇補助項目，農民於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期限內提出申請，經

實地勘查其申報項目損失率達百

分之二十以上者，依現金救助項

目及額度予以補助；未達百分之

二十者，不予救助。 

 


